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 2021 年 2 月 3 日 星期三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必集团”、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16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
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347.40万股，发行价格为51.47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347.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1年2月2日
（T+1日）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上海德必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548
末“5”位数 85325
末“6”位数 084880 584880 764640
末“8”位数 36937941 8693794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694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上海德
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2月3日（T+2日）公告的《上海德
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3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发行人：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特别提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2,91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或“瑞信方正”）。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康股份”， 股票代码为

“605077”。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1.63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914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48.4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65.6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91.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2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6,112,329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348,179,546.27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113,671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5,868,833.73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913,21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50,409,032.3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79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40,787.70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D890239066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华夏 3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58 8, 157.54 0 158

2 A232832192 李少丽 李少丽 158 8, 157.54 0 158
3 A556455842 孙渝 孙渝 158 8, 157.54 0 158
4 A418611018 高一鸣 高一鸣 158 8, 157.54 0 158

5 B883388820 上海大藏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大藏友芾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58 8, 157.54 0 158

合计 790 40, 787.70 0 79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4,461 股，包销金额为
5,909,621.43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9%。

2021 年 2 月 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6653�9361、010-6653�9362
联系人：瑞信方正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2 月 3 日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95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太和水”，股票代码为
“60508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3.3元/股，网上发行
数量为1,95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9,455,90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42,440,729.8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4,09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208,270.20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合计为74,094股，包销金额为3,208,270.20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8%。

2021年2月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联系电话：010-57058347、010-57058348

发行人：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而达”、“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６３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
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恒而达”，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４６”。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２９．４５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７．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网上发行１，６６７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６４９，７６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９０，３３５，５４９．８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０，２３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５９５，９５０．２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０，２３６股，包销金额为５９５，９５０．２０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１２１４％。

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港中旅大厦２６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发行人：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日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６，７００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５８１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
６，７００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４，６９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２，０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Ａ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于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发行人：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日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上接 C5 版）
4、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再参与网上

发行。 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网上申购部分
为无效申购，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5、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
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以在证券业协会注册信息为准，因
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证券业协会注册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
负。

（三）网下初步配售股份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 2021 年 1 月 27 日（T-6 日）刊登

的《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确定的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
给提供有效报价并参与了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并将在 2021 年 2 月 8 日
（T+2 日）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
每个获配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报价、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
应缴纳总金额（包括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信息，以及初步
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初步询价报
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
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披露的《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16:00 前到账，请投资者
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2、应缴纳总金额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纳总金额 = 发行价格×初步配售数量×（1+ 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费率）（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其中，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3、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银行账户应与

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一致。
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

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各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信息及各结算

银行联系方式详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www.
chinaclear.cn）“服务支持 - 业务资料 - 银行账户信息表”栏目中“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一览表”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专户一览表”，其中，“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专户一览
表”中的相关账户仅适用于 QFII 结算银行托管的 QFII 划付相关资金。

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证券业协
会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下发行专户划款。 划款时必须在汇款
凭证备注中注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688619”，若不
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认购无效。 例如，配售对象股东账户为
B123456789，则应在附注里填写：“B123456789688619”，证券账号和股票代码
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何符号，以免影响电子划款。 款项划出后可自行在
申购平台或向收款行及时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
有效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获得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T+4 日）在
《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对未在 2021 年 2 月 8 日（T+2�日）16:00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的配售对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结
果向下取整确定其新股认购数量：

向下取整计算的新股认购数量少于中签获配数量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5、 若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大于其应缴纳总金额，2021 年 2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向网下投资者退还应退资金，
应退资金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总金额 - 配售对象应缴纳总金额。

6、 网下投资者的全部缴款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所有。

（六）网下发行限售期安排
网下投资者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对网下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最终获配户数（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 本
次摇号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
行配号，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并于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进行摇
号抽签，最终摇出号码的总数为获配户数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3、未摇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开
展其他业务。

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T+4 日）刊登
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五、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9:30-11:30，13:

00-15:00。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
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
知办理。

（二）网上申购价格
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9.31 元 / 股。 网上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

价格进行申购。
（三）网上申购简称和代码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简称为“罗普申购”；申购代码为“787619”。
（四）网上发行对象
1、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

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 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2021 年 2 月 2 日（T-2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均 10,000 元以上（含 10,000 元）的投资者才能
参与网上申购。

2、 网下投资者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
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再参与网上
发行。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334.65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9:
30-11:30，13:00-15:00 将 1,334.65 万股“罗普特”股票输入其在上交所指定的
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网上申购规则
1、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

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若投资者同时
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以投资者为单位，按其 2021 年 2 月 2 日（T-2 日，
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
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市值计
算的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上述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申购多只新股。 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
申购额度，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
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0,000 元以上（含 10,000 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
新股申购。 每 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
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 股或其整数倍，但
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超 13,000 股。 如超过
则该笔申购无效。

4、申购时间内，投资者按委托买入股票的方式，以发行价格填写委托单。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
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
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
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
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
“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2021 年 2 月 2 日（T-2 日）日终为准。

5、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6、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

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
市值中。

7、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并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投资者在网上申购日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申购时无需缴纳申购款，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交

易权限。
2、市值计算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21 年 2 月 2 日（T-2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

易日的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计算，市值
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3、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含

当日）前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4、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

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
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核查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
接受委托。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
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4）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

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即回拨后网

上发行量），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
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即回拨后网上发行
量），则按每 500 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
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500 股。

中签率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即回拨后网上发行

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1 年 2 月 4 日（T 日），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

总量，按每 5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
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1 年 2 月 5 日（T+1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
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1 年 2 月 5 日（T+1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刊登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
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1 年 2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
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刊
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公告的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
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1 年 2 月 8 日（T+2 日）日终中
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
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

（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
15：00 前如实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 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T+3 日）16:00 结算参与人资金
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资金交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无效
认购处理。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十二）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向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十三）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

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1 年 2 月 10 日（T+4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1、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认购的；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发现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
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
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八、余股包销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
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1 年 2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认购资金、网下和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投资者网上定

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 还将全额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应当根据申购金额，预留充足的申购资金，确保获配后按时足额
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应使用在证券业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办
理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的划转。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十、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文涛
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三期集美大道创业大厦第三层 315、316、317、319 号
联系人：余丽梅
电话：0592-3662258
传真：0592-3662225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联系人：国金证券投行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825
传真：021-68826800

发行人：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3 日


